附件1
库尔勒市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调整评估方案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一、工作背景
库尔勒市位于天山南麓，地处塔里木盆地边缘，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光热资源丰富，适宜发展特色农业。区域内交通便利，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通路、通电及灌排系统已基本建成，为农用地规模化经营提供了有力支撑。近年来，随着库尔勒市农村经济不断发展，农业产值、物价指数等经济指标均不同程度的有所增长，农用地承包市场需求稳步增长。为全面贯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关于加强和规范农用地管理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用地管理，最大限度保护土地承包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土地承包行为，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公司对库尔勒市已办证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进行评估。
二、评估对象及范围：本次估价对象为库尔勒市已办证或有批复的国有农用地（具体地块位置、面积以国有农用地办证地籍档案以及清理摸排数据为准）。
三、评估目标：为调整库尔勒市已办证或有批复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时点:2025年12月31日﻿
五、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调整背景
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亟待调整的社会、经济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化：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产值和物价指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原租赁金标准已与现经济发展不相符，需要调整以反映当前的经济状况。
(二)农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随着农业机械化和新技术的应用，农业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三)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智慧农业的兴起，土地产出值增多，吸引了更多有资本的人流转土地，导致土地供应紧张，流转费用连年提高。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地价和地租随基准地价的调整而增长，避免国有土地收益变相流失。
六、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调整依据
（一）执行标准依据
2006年库尔勒市印发了《关于公布库尔勒市农用地基准地价及国有农用地租赁金标准的通知》（库政发[2006]18号），确定了国有农用地租赁金收费标准。按照收费标准，开发期在五年以内(含五年)的土地按30元/亩年标准收取，开发期六到十年(含十年)的土地按50元/亩年标准收取，开发期十年以上(不含十年)的土地按100元/亩年标准收取。近二十年来，我市国有农用地租赁金一直执行该收费标准。
（2） 法律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三分编用益物权  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百三十条、第三百四十三条“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国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用于农业的土地，依法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国家所有的农用地实行承包经营的，参照适用本编的有关规定。”之规定，我市需将多年来实行的国有农用地租赁管理制度调整为承包经营方式管理，在原国有农用地租赁金标准基础上调整确定我市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并签订合同，收取土地承包费。
（3） 评估依据
1.基准地价变化情况
2023年我市依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13号）的要求组织编制更新了库尔勒市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2024年12月经批准后公布实施。2024年更新实施的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与2006年比对，具体地价情况详见下表：
	地类
	年份
	价格
	I级地
	Ⅱ级地
	Ⅲ级地
	IV级地

	耕地
	2006
	元/亩
	6570
	5130
	3690
	2250

	
	2024
	元/亩
	9650
	8193
	6898
	

	园地
	2006
	元/亩
	9750
	7120
	4880
	3100

	
	2024
	元/亩
	18465
	15587
	13397
	


根据2006年与2024年农用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进行对比，耕地一级地地价涨幅为46.87％，耕地二级地地价涨幅为59.7％，园地一级地涨幅为89.38％，园地二级地涨幅为118.91％。
2.周边县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标准情况比对
2006年以来我市国有土地租赁金标准（开发期10年以上的）为100元/亩·年，至今未进行调整。对比库尔勒市周边县的国有农用地承包费情况，轮台县2022年国有农用地承包费调整至150元/亩·年，尉犁县2026年国有农用地承包费调整至200元/亩·年，焉耆县2024年国有农用地承包费调整至100元/亩·年，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国有农用地承包费调整至160元/亩·年。
七、评估结果
收取国有农用地承包费（耕地、园地）的限定条件：
（一）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
（二）达到一般年景的农业收入（受灾可减免或部分减免，各乡、镇、场需对受灾情进行统计核实，轮耕、休耕当年5月统计核实）。
经评估人员现场勘查和对当地市场分析，按照地价评估的基本原则和估价程序，选择合适的土地评估方法，确定评估对象设定的开发程度条件：通路、通电、通沟渠泵站灌排水、土地平整。评估期日为二0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评估设定宗地用途为农用地（耕地、园地）。另根据前述分析，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为了便于实际操作，对一级地、二级地和三级地合并确定一个收取标准，全市统一国有农用地（耕地、园地）承包费标准，国有农用地承包费单价为150元/亩·年。




